
望重建发〔2025〕3号

长沙市望城区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
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近期，我区连续发生多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暴露出我区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决遏制事故多发势头，根据《长沙市望城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立即开展全区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望建安发〔2025〕2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中心实际，自2025年10月20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开展为期两个半月的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反思近期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切实提升风险管控和事故预防能力。
二、组织机构
组  长：余波

副组长：李春生、陈浩、方起

组  员：工程建设部、各在建项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

三、时间安排
（一）全面自查自纠阶段（10月20日—10月31日）。各工程项目参建单位要立即组织开展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建立台账，立即整改。

（二）集中排查整治阶段（11月1日—12月15日）。我中心将采取“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等方式，对各项目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重大隐患进行“一单四制”管理，对于隐患整治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项目严格进行处罚。
（三）巩固提升总结阶段（12月16日—12月31日）。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分析共性问题和突出风险，完善长效机制，形成总结报告。
四 、重点排查整治内容
针对近期事故暴露出的洞口临边防护、高风险作业、夜间施工管理、交叉作业协调、第三方作业监管等薄弱环节，结合省、市、区相关文件要求，重点整治以下方面：

（一）高处作业及洞口临边防护。重点检查脚手架、模板支撑、基坑边坡、预留洞口、电梯井口、楼梯临边、屋面临边等部位的安全防护措施是否规范、牢固、有效；高处作业人员安全带、安全帽等个人防护用品是否正确佩戴和使用；移动式操作平台、吊篮等设备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二）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严格核查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大型起重机械安拆、高支模等危大工程作业前安全条件验收、作业许可审批、技术交底、现场监护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无方案施工、无交底作业、无监护操作。
（三）基坑工程与沟槽开挖。重点检查基坑（槽）边坡稳定性、降排水措施、支护结构监测、临边防护、堆载控制等情况；严厉查处不按方案放坡、支护不及时、超挖等违规行为；涉及地下管线保护的，必须查清管线分布，落实保护措施。
（四）建筑起重机械安全。全面排查塔吊、施工电梯等起重机械的备案登记、安装拆卸、检查验收、定期维保、安全装置有效性等，严防设备带病运行。
（五）施工用电及临时设施安全。检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是否符合“三级配电两级保护”要求，电缆线路敷设、电气设备使用是否规范，工人宿舍等临时设施消防措施是否到位。
（六）夜间施工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夜间施工报备制度。重点检查夜间施工照明条件是否满足安全需求，是否存在照明死角；管理人员带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作业人员安全技术交底和精神状态核查是否到位；是否制定并落实有针对性的夜间施工安全措施。
（七）交叉作业与第三方作业协调管理。建立健全涉及管线 单位、专业分包、设备维修等第三方作业的协调管理机制。明确各方安全管理职责边界，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强化作业现场的统一协调管理。特别是对于施工损坏管线后的应急抢修作业， 必须明确施工单位提供安全作业条件、实施现场监护的责任，严禁第三方人员未经许可、无人监护下擅自进入施工区域作业。
（八）安全教育与技术交底。检查是否针对不同工种、不同 作业环境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特别是对一线作业人员风险辨识、自救互救能力的培训，严禁交底 流于形式、培训内容与实操脱节。
（九）应急预案与应急处置。检查项目应急预案的针对性、 可操作性，应急物资储备情况，以及是否定期组织演练。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科学有效处置。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立即行动，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所有在建项目需聚焦重点环节和高风险作业区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极端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亲自带队检查，立即将本次安全生产集 中整治行动的要求传达至每个项目部、每个班组、每个岗位。
（二）压实责任，全面自查，坚决扛牢企业主体责任。各项目参建单位必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将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落实到岗、到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项目要对照重点内容，彻底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隐患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做到闭环管理。
（三）加强督导，严格奖惩，严格落实奖惩机制。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考核评价，对安全生产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力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形成有力震慑。中心将加强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责任不落实、隐患整改不到位、重复出现同类型问题隐患，施工单位整改未落实的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仍未落实整改的，施工单位按1000元每次/处处罚，监理单位现场派驻人员处罚200元每次/处/人；第三次仍未落实整改的，约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法人，并加倍进行处罚。
（四）夯实基础，长效机制保证安全生产，全面开展日常巡视检查。中心将加大督查检查力度，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项目自查自纠情况和现场安全状况进行高频次、全覆盖的巡查督导，对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整治行动是阶段性措施，但安全管理是永恒主题。各在建项目以此为契机，一是强化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落实中心管理制度，每日召开班前会议，二是加强对现场的检查，落实隐患整改。中心将进行常态化督导，未及时落实事项将按照第（三）条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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